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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 19 件社會住宅中，

導入物業管理者 15 件

（占 78.95％）。顯示地

方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及 

民間社福機構未全然參

與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常

由住宅部門規劃設置各

類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等

空間，間有未符日後使用

需求情事，增加 2次施工

支出；部分已完工案件雖委託物業管理公司營運管理，惟其欠缺社會服務工作有關專業，難以

提供完善之社會福利服務；且已規劃設置之各類社會福利服務設施，日後勢將增加大量工作等

人員需求，於現今地方政府相關人力吃緊情形下，業務負擔將逐漸加重，恐難顧及所有入住之

弱勢家庭等情，未能具備如同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於臺南市自辦之大林雙福園區社會

住宅，針對弱勢家庭提供即時、切合需要及多方位之服務，並持續關注直至狀況改善，進而使

其家庭經濟條件恢復，提早達成自立目標之積極功能。經函請行政院督促強化地方社會福利主

管機關及民間社福機構參與社會住宅規劃設計，並妥為因應將來各類社會福利服務設施之人員

需求，提升改善弱勢家庭經濟條件，使其達成自立目標之積極功能，以照顧更多弱勢家庭，促

進政府資源之有效利用。據復：內政部將持續督請各直轄市、縣（市）住宅主管機關加強與社

會福利主管機關及民眾之溝通與參與，並針對鄰里社區既有之活動及需求，補充加強其不足部

分（如：公共空間綠化、交通、社會福利、醫療照顧、教育、就業、環保等項），使周邊社區

鄰里得共同分享使用，促進政府資源之有效利用；另衛生福利部轉知地方政府應積極參與社會

住宅規劃設計，針對已規劃各類社會福利服務設施，請地方政府妥為因應將來人員需求，或可

預為規劃編列預算委託專業服務，補充專業人力協助弱勢民眾改善經濟條件，達到自立目標。 

（十四） 政府為端正採購秩序，已建立拒絕往來廠商之停權機制，惟機關

刊登作業及勾稽防弊檢核功能未臻周延，尚待研謀防範，以及時發揮制裁及遏阻

功能。 

政府採購涉及公益性，對於採購品質須有一定要求，當廠商涉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

第 101 條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等 14 種行為）情事，被認定不適合承攬

政府標案時，招標機關應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

表 30 社會住宅規劃及設置相關設施與導入物業管理情形表 
單位：件、％ 

項目 

地方社會
福利主管
機關參與
規劃設計 

民間社
福機構
參與規
劃設計 

設置 
社會福
利服務
設施 

設置 
身心障
礙服務
設施 

設置 
長期照
顧服務
設施 

設置 
幼兒園
設施 

設置 
托育服
務設施 

設置 
青年創
業空間
設施 

導入 
物業 
管理 

合計 77 3 50 39 31 23 41 14 15 

比率 58.78 2.29 38.17 29.77 23.66 17.56 31.30 10.69 78.95 

臺北市 33 － 25 20 17 14 24 4 3 

新北市 17 － 10 7 5 3 3 3 10 

桃園市 11 － － － 4 4 4 2 － 

臺中市 14 1 14 12 4 2 8 5 2 

高雄市 2 2 1 － 1 － 2 － － 

註：1.資料截止日：108 年 3 月 27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市縣政府提供資料（22 市縣中僅 12 市縣有興辦社會住宅，其中
僅表列 5直轄市規劃及設置相關設施與導入物業管理，其餘縣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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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項規定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流程圖 

機關發現廠商有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各款情形之一

書面通知廠商並附註
如未異議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依相關行政作業規定時限辦理)

廠商提出異議

(得於20日內異議)

有(機關審查期限15日)

無廠商不服異議處理結果，或  
招標機關逾審查期限不為處理

即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

無

有(得於15日內申訴)

申訴審議委員會程序審查
不受理

申訴廠商有理由

受理(審議期程40日)

有機關不得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

無(判斷書送達時限10日)

資料來源：整理自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圖 6）公告禁止該廠

商投標政府標案，並就其違失情節依同

法第 103 條規定期間，實施停權處分。

按各級機關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辦理政府採購拒絕往來廠商刊

登作業情形，總計 2,197 件，其中中央

機關辦理 1,440 件、地方機關辦理 757

件，該等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作

為，促使不良廠商不得繼續承攬其他政

府採購標案，降低政府採購履約風險，

並建立防堵措施，除有處罰不良廠商之

效果，更係為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

以維護政府採購秩序。經查各機關執行

情形，核有：1.各級機關對政府採購拒

絕往來廠商刊登作業執行時效內部控

制機制未盡完備，以致刊登處理期程落

差甚巨，允宜通盤檢討，俾即時有效拒

絕不良廠商投標政府標案；2.各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未依規定期限完成申訴審議及延遲通知

招標機關申訴審議結果，允宜強化採購申訴審議案件處理期程管控機制，提升審議作業時效；

3.各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指明應刊登不良廠商之申訴案件，主辦機關仍有未依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通知覈實刊登情事，影響政府採購公平性，允宜通盤檢討，

妥為建立清查警示機制，俾督促各機關確實執行，維護政府採購秩序；4.機關未依工程會函示

定期清查法院判決廠商違反採購法情形，允宜強化通報查處機制，或研議建立重大採購開標前

檢核投標廠商資格機制，俾發揮制裁及遏阻功能；5.機關辦理採購違反規定決標予拒絕往來廠

商，且未經上級機關同意，欠缺稽核機制，允宜通盤檢討研議於決標公告系統建置勾稽檢核功

能，以維護採購秩序等。經函請工程會研謀改善，據復：1.已督促延遲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件數

及日數較多之機關，檢討延遲刊登之原因與研謀改善措施，另將於函送涉採購法第 l0l 條案件

之審議判斷書予雙方當事人時，併副知招標機關之上級機關，俾上級機關監督控管招標機關後

續作業之執行；2.已針對審議時程過長部分強化管控措施，包括個案會議開會次數原則不超過 3

次、研訂「避免當事人藉故拖延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案件處理進度之改善措施」及每月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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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工程會 BIM 推動路徑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程會提供資料。 

開管控流程會議等，及針對函送審議判斷書時程過長部分，將加強督導同仁，應於審議判斷書

經核定當日即辦理發文程序，俾符合審議完成後 10 日內函送審議判斷書予雙方當事人之規定；

3.將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新增清查警示機制，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採購法或

並無不實，由處理案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至系統登載案件資料，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警示

訊息通知機關，應即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4.已於 108 年 4 月 22 日通函各機關落實政府採

購處罰機制，利用司法院網站「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查詢及建立定期清查機制，督促各

部會、市縣政府應確實建立定期清查機制，瞭解所屬機關執行情形，並於收受審議判斷書副本

時，就所屬機關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案件妥為監督控管；5.將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決標公告

新增欄位，由招標機關查填「上級機關核准」之內容摘要，及新增統計報表查詢功能，供各機

關自行篩選屬採購法第 10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之案件，自主管理並加強查察登載資料之正確性

等。 

（十五） 政府推動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技術，已促使各機關逐步運

用該項新技術，惟推動過程仍有相關規範未臻完備，尚待強化精進，以提升營建

產業生產力。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下稱 BIM）技術，具有提升工程品質

及準確掌控專案期程與成本等多項優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為引導推動 BIM

技術應用於國內公共工程，於 103 年 5 月間邀請營建業相關廠商及專家學者組成「公共工程運

用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平台」（下稱 BIM 推動平台），作為資訊公開及交流管道；另考量

國內營建產業尚不熟悉 BIM 技術，故以「循序漸進」與「因案制宜」作為推動策略，規劃以三

階段方式辦理，在階段一（103 年）鼓勵非建築類工程主辦機關進行試辦案例選案（優先選擇以

統包最有利標案件進行試

辦）及辦理宣導教育課

程，以初步建構主辦機關

執行能力；階段二（104

至 105 年）啟動試辦案

例，並滾動式檢討採購契

約範本修訂，以精進執行

能力；階段三（106 年之

後）延續階段二試辦推動

執行成果，研訂一定金額

以上公共工程運用 BIM 技

術並擴大辦理（圖 7）。 


